
新竹市東區建功國民小學校規 
980610 初擬 

980612 全校會議通過 

980624 校務會議通過 

1090701 校務會議通過 

1150617 校務會議通過 

壹、依據： 
 

一、教育部「現階段加強推行國民小學生活教育實施要點」。 

二、本校校務工作發展計畫。 

 

貳、目的： 
 

一、落實校規法治精神，符合學生心智發展，培養學生榮譽感、責任心、知法

守法、自尊尊人、自治自律之處世態度。 

二、尊重學生人格尊嚴，重視個別差異，提供其反省改進及學習成長機會。 

三、導引學生身心健全發展，建立正確價值觀念，培養健全人格。 
四、發揮教育愛與耐心，著重輔導與訓誡積極意涵，秉持比例原則執行。 

五、營造友善校園的學習環境。 

 

參、實施對象：就讀本校之全體學童，家長亦請配合。 

 

肆、校規要點： 
 

一、校園安全： 
    （一）愛護學校遊戲器材，並遵守使用規則。 

1. 玩溜滑梯要按順序排隊，須「由上往下，以坐姿溜下」。  

（二）遵守校園安全規定，不做危險動作，不靠近危險區域。 

1. 校門、圍牆、欄杆、樓梯扶手、安全防墜網禁止攀爬。 

          2. 禁止任意進入樓頂、地下室或校園偏僻角落。 

          3. 上放學期間，勿隨便與陌生人交談，尤其是校門口外圍。  

          4. 不靠近亦不進入施工區域。 

          5. 不丟擲石頭、樹枝或任何物品。 

          6. 不破壞公物或他人財物。 

（三）不得在走廊、教室、樓梯、廁所、停車場或車輛停放區奔跑、跳躍、 

      遊戲。 

（四）不得攜帶違禁品。 

1. 禁止攜帶危險物品，如刀械、打火機、易燃物等。 

2. 禁止攜帶非法物品，如菸酒、毒品、賭博器具等。 

3. 禁止攜帶不良刊物，請勿攜帶內容涉及色情、血腥、暴力的刊物。 



4. 禁止攜帶貴重物品，如過多金錢、高單價3C產品。 
（五）未經師長允許，不得隨意進入辦公室、科任教室及教師休息室。 

（六）未經師長允許，不得擅自離開教室及學校。 

（七）未經師長允許，不得任意搭乘電梯或觸碰警鈴。 

（八）遵從班級幹部及校園糾察隊之糾正。 

（九）為了顧及師生安全，以下指定地點請勿從事球類活動。 

    1.上校門柏油路面區域。 

    2.斜坡、走廊、川堂、教室內、樓梯間、停車場或車   

      輛停放區。 

    3.小葉欖仁廣場。 

    4.施工區域。 

     (十) 遵從師長在集會中所宣示之各項生活規範。 
二、學校作息： 

（一）準時上放學，不遲到亦不早退。 

      1.上學時間：請在上午 7:30-8:00到校。 

 

      2.晨讀時間：每日上午 8:00-8:10。 

      3.放學時間： 

     (1)低年級週一、三、四、五中午 12:40放學，週二 15：50放學。 

     (2)中年級週三、五中午 12:40放學，週一、二、四 15：50放學。 

     (3)高年級週三中午 12:40放學，週一、二、四、五 15：50放學。 

     (二) 按課表遵守上下課時間，準時進教室。 

     (三) 按照學校規定，每週三穿著校服或班服。 

三、交通安全： 

   (一)放學時，依上下校門路線排好路隊，或排隊至安親班的集合地點。 

 (二)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規則，並聽從導護老師、警衛、志工、憲兵隊、義

交人員等的指揮。 

        1.請勿任意穿越馬路。 

        2.請遵守交通號誌。 

        3.上放學搭乘機車需戴安全帽，乘坐汽車需繫安全帶。 

        4.搭乘汽機車上放學的學生，一律由靠近人行道那一側上下車。 

        5.家長騎乘機車由下校門接送學生時，請在學校規畫區域上下車。 

（三）上放學期間，禁止於校門口附近打球或遊戲。 

（四）學生禁止騎乘自行車、直排輪、滑板（車）上放學。 

四、環境衛生： 

（一）正確使用打掃用具，嚴禁揮打、丟擲、嬉鬧或做出危險動作。 

 (二) 愛護學校環境，不可以任意攀折花木或丟棄垃圾，看到垃圾要主動拾起。 

 (三）參與班級及校園整潔工作，須保持教室、走廊、座位、置物櫃、外掃區 

      的整潔。 

 (四) 做好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果皮及廚餘只能丟棄於午餐廚餘桶內。 

 (五) 愛惜學校公物，並節約用水關閉電源如：電燈、冷氣、電風扇。 

（六）請勿在校嚼食口香糖，禁止邊走邊飲食。 



 (七）學校規定之打掃時間，禁止各項球類運動。 

（八）未經學務處蓋章同意，不得隨意張貼海報。 

     (九) 使用完科任教室或其他公共區域，須帶走個人物品及垃圾，並復原保 

          持乾淨。 

五、資訊規定： 

（一）學生在校使用行動載具，需遵守「新竹市東區建功國小學生攜帶及使用

行動載具管理辦法」，並依規向學務處提出申請。經申請後帶到學校須

自負保管之責，若影響到個人學習及班級教學者，得由老師或學校暫時

保管，請家長親自領回。 

（二）不非法盜拷、盜錄、盜印、仿冒抄襲侵犯他人著作權益，不使用盜版或

非法產品，尊重他人智慧財產權。 

（三）上網進行相關資訊瀏覽時，應遵守相關網路倫理之規定，謹守網路相關

法規，不容有觸犯相關法規之情事。 

六、生活規定：  

（一）上課規範： 

         1. 課堂上發言前先舉手，等到老師同意後才可發言。  

         2. 課堂上不可隨意離開位子，須舉手先告知老師，待老師同意後，方 

            可離席。  

         3. 上課中不可製造噪音，或喧嘩吵鬧。 

         4. 上課中禁止飲食，也不可以使用行動載具或違禁品，並且不得從事 

            與課堂無關的事情。  
     5. 每日帶齊學用品，並請勿攜帶與課堂學習無關的物品。 

     6. 球類及其他運動器具，須經過老師同意方可攜帶。若帶球，要用球袋 

        裝好。 

（二）遵從師長指導： 

          1. 不口出穢言、不辱罵、不頂撞師長及同學。  

         2. 考試不作弊，作業不抄襲。  

         3. 不偷竊，亦不擅自拿取他人財物或將其占為己有。 

         4. 不說謊，不欺騙他人。 

         5. 適時控制情緒，不可以用暴力解決問題。 

         6. 不可因個人行為影響同學受教權。 

         7. 參加學校團隊、或進行游泳課、體育課、戶外教育時，務必聽從老 
        師指導及要求，不得任意違反規定。 

         8.拒絕毒品、不良電玩及幫派組織，勿出入不良場所。 

         9.保護自己身體亦不可對他人進行性騷擾及性侵害。 

        10.不做出攻擊或傷害他人的行為，亦不可惡作劇或捉弄、嘲笑他人。  

        11 尊重不同個體及不同意見，不排擠同學、不結群組黨。  

        12.未遵從師長指導者，依「新竹市東區建功國民小學教師輔導與管教學             

           生實施要點」辦理。如有重大違規或違法行為，學校得予限定時段， 



           暫停其參與對外比賽或活動，以維護校譽。 

    （三）尊重自己與他人： 

         1.不論在校內或校外，須維護團體榮譽及建功校譽。 

         2.在班上議決時，尊重少數，服從多數。   

         3.參加各項比賽，尊重裁判及評審判決。  

（四）用餐舉止：   

     1. 用餐前須排隊洗手。 

     2. 按順序排隊盛飯菜。  

     3. 用餐時細嚼慢嚥，不挑食、不可隨意浪費食物。  

     4. 用餐時不隨意離開座位，並保持安靜不說話。  

     5. 用餐後，清理桌面並維持座位清潔。 

     6. 餐後要潔牙。 

 (五) 保健衛生： 

        1.定時修剪指甲及頭髮，並注意儀容整潔。 

        2.排隊上廁所，如廁前要先敲門。  

        3. 如廁時要對準便桶位置，如廁後要沖水，衛生紙要確實丟入垃圾桶內， 

       並確實洗手。 

     4.愛惜廁所內的衛生紙，嚴禁任意抽取造成浪費，也不可以任意丟至馬 

       桶、小便斗，以免造成堵塞。 

        5.身體不適時，須主動告知老師，並戴上口罩至健康中心量體溫。 

        6.如有發燒，須依規定請假不可到校。 

        7.當學生患有「傳染病（含疑似）」，如「水痘、腸病毒、流行性 

          感冒、冠狀病毒疾病」……等，請即刻通知學校，勿讓學童到校。返 

校復課需符合: 衛生署疾病管理局及相關規定，方可返校上課。若經 

確診為傳疾病，故意隱瞞疫情到校就學，造成學校群聚感染者，須自 

負其責。 

        8.若家長授權老師替學生餵藥，請務必於聯絡簿上註明服藥時間及方  

          法，並在藥袋及餵藥器具寫上學生姓名，如有因任何錯誤的指令或藥 

          物發生副作用，家長必須自行負責。 

        9.若學生對某些食物〈如：豆類、海鮮、肉類…等〉或其他物品過敏時， 

          請家長務必提前告知老師。 

     (六)請假辦法： 

        學生請假需遵守「新竹市東區建功國民小學學生請假處理辦法」之規定。  

       

伍、行為獎懲規範： 
 

一、學生在校生活表現、出席表現、團體活動表現、公共服務表現及

校外特殊表現，有表現優良行為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獎勵。  



二、學生行為懲戒，分為口語申誡、書面警告、行為矯正、書面省思、

勞動服務等，情節嚴重者電話通知家長當面洽談或請家長帶回家

管教。 

三、學生如犯有嚴重過失，如打架、偷竊、賭博、吸煙、逃學、作弊、

惡意破壞公物、公共場所行為不檢、對師長無禮或侮辱…等，將

依情節輕重處分，並通知家長到校協助輔導或召開輔導會議因應。 

四、懲處時須明確告知學生所觸犯的相關規定；必要時以書面載明事

實、理由、依規定並通知家長。  

  五、其他相關獎懲，依照本校「新竹市東區建功國民小學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 

實施要點」辦理。 
 

陸、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之，修正時亦同。 

 

 

 

 

 

 

 

 

 

 

 

 

 

 

 

 

 

 

 

 

 

 

 



「新竹市東區建功國民小學校規」閱讀確認書 

本人   年   班   號姓名           ，已確實詳閱並清楚新竹市東區建功

國民小學校規，也會確實遵守規定，倘若違反規定，願按照相關辦法處置，

絕無異議。  

學生簽章：               

本人子弟已確實詳閱並清楚新竹市東區建功國民小學校規，並願意配合貴校

實施辦法訂定之相關管理規定、規範及違規處置措施。  

此致 新竹市東區建功國民小學 

家長簽章：                

學生家長存查聯(勿撕)  

---------------------------------------------------------------------- 

 

「新竹市東區建功國民小學校規」閱讀確認書 

本人   年   班   號姓名           ，已確實詳閱並清楚新竹市東區建功

國民小學校規，也會確實遵守規定，倘若違反規定，願按照相關辦法處置，

絕無異議。  

學生簽章：               

本人子弟已確實詳閱並清楚新竹市東區建功國民小學校規，並願意配合貴校

實施辦法訂定之相關管理規定、規範及違規處置措施。  

此致 新竹市東區建功國民小學 

家長簽章：                

學校回收聯(請撕下繳回) 


